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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办法

(2014 年 8 月 19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7 号公布

根据 2025年 3月 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01号修订)

第一条 为加强对企业信息公示的监督管理，规范企业公示

信息抽查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企业信息公示

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公示信息抽查，是指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企业，对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检查的活动。

第三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指导全国的企业公示

信息抽查工作，根据需要开展或者组织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

展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。

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或者开展本辖区的企业公

示信息抽查工作。

第四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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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按照公平规范和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的要求，根据企业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等组织随机摇号，抽取辖区内不少于 3%的企业，确

定检查名单。

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检查统筹，有效避免随意检

查、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。

第五条 抽查分为不定向抽查和定向抽查。

不定向抽查是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随机摇号抽取确定检查

企业名单，对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的情况

进行检查。

定向抽查是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企业类型、经营规模、

所属行业、地理区域等特定条件随机摇号抽取确定检查企业名

单，对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检

查。

第六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

局和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确定的检查

名单，对在本辖区登记注册的企业进行检查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管中发现或者根据举报发现企业公

示信息可能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，也可以对企业进行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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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

行检查。

第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于每年年度报告公示结束

后，对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

一次不定向抽查。

第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，可以采取

书面检查、实地核查、网络监测等方式。抽查中可以委托会计师

事务所、税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审计、验资、

咨询等相关工作，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、核查结果

或者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。

第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被抽查企业实施实地核查时，

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。

检查人员应当填写实地核查记录表，如实记录核查情况，并

由企业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或者企业盖章确认。无法取得

签字或者盖章的，检查人员应当注明原因，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

员作为见证人。

第十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开展检查，企业应当配合，

接受询问调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并根据检查需要，提供会计资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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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报告、行政许可证明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场所使用证明等相

关材料。

大型企业应当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开展逾期尚未支

付中小企业款项公示信息检查。

企业不予配合情节严重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。

第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

认定为“不予配合情节严重”：

（一）拒绝检查人员或者受委托的专业机构进入被检查场所

的；

（二）拒绝向检查人员或者受委托的专业机构提供相关材料

的；

（三）不如实或者不按要求提供情况或者相关材料的；

（四）其他阻挠、妨碍检查的行为。

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检查结束之日起 20个

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记录在该企业的公示信息中。

第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企业未按照《企

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，或者未按照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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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，或者通过登记的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的，依照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

法》的规定处理。

第十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

认定为“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”：

（一）通过实地核查，并由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产权所

有人、物业管理公司或者相关部门等出具证明材料，能确认该企

业实际不存在的；

（二）通过实地核查，能确认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实际

不存在的；

（三）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两次邮寄专用信函，

无人签收的。

第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统一公示。

第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未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履

行职责的，由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

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予以

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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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相关文书样式由国家市场监

督管理总局统一制定。

第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信息抽查

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4年 10月 1日起施行。


